


花蓮縣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提列共同負擔項目及
金額基準總說明 

花蓮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確保都市更新案件之公平性及合理性，

並保障土地權利關係人於權利變換過程中計算共同負擔時之應有權益，同

時促進都市更新事業審議與實施之效率，爰訂定花蓮縣都市更新權利變換

計畫提列共同負擔項目及金額基準，共九點，其要點如下： 

一、 本基準訂定之目的。（第一點） 

二、 本基準之法源依據。（第二點） 

三、 有關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提列工程費用項下拆除費用之規定。（第

三點） 

四、 有關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提列工程費用項下營建單價之規定。（第

四點） 

五、 有關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提列工程費用項下建材設備之規定。（第

五點） 

六、 有關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提列工程費用項下都市更新規劃費及額外

項目費用之規定。（第六點） 

七、 有關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提列權利變換費用項下不動產估價費用。

（第七點） 

八、 有關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提列權利變換費用項下拆遷安置費。（第

八點） 

九、 有關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提列權利變換費用項下地籍整理費用。

（第九點）



花蓮縣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提列共同負擔項目及
金額基準逐點說明 

規定 說明 

一、花蓮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審議花

蓮縣(以下簡稱本縣)都市更新權利變

換計畫之權利變換共同負擔項目及金

額，使提列都市更新案件之費用明確

化及標準化，確保地主權益以符合法

令目標及實務需求，特訂定本基準。 

明定本基準訂定目的。 

二、依都市更新條例第五十一條及都市更

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十九條規定，

就工程費用、權利變換費用、貸款利

息、稅捐、管理費用、都市計畫變更

負擔費用及容積移轉費用等七大項，

分別訂定應支付費用，如附件一。 

本基準之法源依據。 

三、有關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提列工程

費用項下拆除費用，其提列基準如附

件二。 

針對都市更新範圍內原有建物之拆除成

本，提供估算依據，明定提列條件及公

式。 

四、有關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提列工程

費用項下營建單價，其提列基準如附

件三。 

為反映都市更新重建建築物合理之營建費

用，明定提列公式及建築物工程造價標準

單價。 

五、有關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提列工程

費用項下營造工程費用時，涉及建材

設備部分，須符合建材設備表，如附

件四。 

為使建材設備之選用具合理性及符合標準

化，明定提列建材設備表。 

六、有關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提列權利

變換費用項下都市更新規劃費及額外

項目費用，其計算公式及基準如附件

五。 

為明確定義都市更新規劃費及額外項目費

用，明定認列標準及公式。 

七、有關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提列權利

變換費用項下不動產估價費用（含技

師簽證費），其提列基準如附件六。 

不動產估價師簽證為確認權利價值及計畫

合理性所必需，相關費用參照專業公會或

業界行情，明定提列標準。 

八、有關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提列權利

變換費用項下拆遷安置費，其提列基

準如附件七。 

為使拆遷安置費用成本估算合理，明定提

列公式及補償標準。 

九、有關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提列權利

變換費用項下地籍整理費用，其地政

機關行政規費計算基準詳如附件八。 

為辦理地籍分割、合併、變更登記等所需

之法定手續費，明定提列地政機關行政規

費計算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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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提列共同負擔項目及

金額基準 
中華民國114年7月9日府建計字第1140127943A 號令訂定發布 

一、花蓮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審議花蓮縣(以下簡稱本縣)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

之權利變換共同負擔項目及金額，使提列都市更新案件之費用明確化及標準化，

確保地主權益以符合法令目標及實務需求，特訂定本基準。 

二、依都市更新條例第五十一條及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十九條規定，就工程

費用、權利變換費用、貸款利息、稅捐、管理費用、都市計畫變更負擔費用及容

積移轉費用等七大項，分別訂定應支付費用，如附件一。 

三、有關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提列工程費用項下拆除費用，其提列基準如附件二。 

四、有關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提列工程費用項下營建單價，其提列基準如附件三。 

五、有關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提列工程費用項下營造工程費用時，涉及建材設備部

分，須符合建材設備表，如附件四。 

六、有關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提列權利變換費用項下都市更新規劃費及額外項目費

用，其計算公式及基準如附件五。 

七、有關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提列權利變換費用項下不動產估價費用（含技師簽證

費），其提列基準如附件六。 

八、有關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提列權利變換費用項下拆遷安置費用，其提列基準如

附件七。 

九、有關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提列權利變換費用項下地籍整理費用，其地政機關地

政規費計算基準如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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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花蓮縣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提列共同負擔項目及費用提列總表 

  
可提列項目 提列基準 備註 

壹、 

工 

程 

費 

用 

(A) 

一、 

重 

建 

費 

用 

 

（一）拆除工程 1、拆除費用＝拆除面積 × 拆除單價 

2、拆除單價如附件二(分項說明一)。 

1 、都市更新條例第

57 條 5 項因權利

變換而拆除或遷

移之土地改良

物，由實施者代

為拆除或遷移費

用，在應領補償

金額內扣回。故

該部分不在提列

範圍。 

2 、本項目僅針對更

新前範圍內無主

屋、廢墟等無發

放補償金額者。

建築物及土地改

良物 ，依構造 、樓

層數分別計列。 

3 、拆除面積須經專

業機構簽證。 

4 、拆除費用包含清

運費。 

（二）建築設計費用 1、按花蓮縣建築物造價、一定金額及規模標準表及花

蓮縣建築師公會建築師酬金標準表計算。 

2 、特殊必要設計費用 ，得予提列(如立面外觀 、景觀設

計、燈光設計等)，並經花蓮縣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

審議會(以下稱審議會)審議同意。 

1 、第二項應檢附合

約佐證。 

2 、特殊工程費用需

於財務計畫章節

詳細載明總費用

及平均單價，以

利審查其合理性

與必要性。 
 

（三）營建費用 （含公益

設施樓地板面積） 

1、營建費用＝總樓地板面積×營建單價。 

2、營建單價如附件三(分項說明二)，並得視實際狀況

調整 。若因震災致拆除重建 、自組更新會或公辦都更

等情形特殊者 ，其營建費用得檢具報價單或依實際發

包金額提列，並經審議會審議同意後採計。 

3 、建材設備須符合建材設備表所列 ，詳如附件四(分項

說明三)。若因個案條件因素無法符合建材設備之規

定者 ，得允許其中一個項目未達規定 ，並應提出說明 ，

由審議會審議而定。 

 

（四）工程管理費 依實際狀況認列，並應檢具契約影本佐證。 原則以自組更新會

或非以更新後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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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價抵付之代執行

機構者 ，始得提列 。 

（五）

其他必

要費用 

1、土地鑑界費 更新前每筆地號 4,000 元 

 

依土地複丈費及建

築改良物測量收費

標準。 

2、鑽探費用 以每孔 50,000 元提列。  

3、鄰房鑑定費 1 、鄰房鑑定費＝鑑定範圍內之戶數×鑑定費 （元/戶） 。 

2、鑑定費率依臺灣省土木技師公會標準。 

1 、不包括損鄰賠償

及損鄰保險。 

2 、應提供鑑定範圍

圖及戶數證明。 

4 、外接水 、電 、

瓦斯管線工程

費用 

1、以更新後每戶 70,000 元提列為基準。 

2、其他特殊情形得視個案情況提列，並經審議會審議

通過為限。 

費用標準必要時應

檢附事業機構提供

之證明文件。 

5、公寓大廈公

共基金 

依公寓大廈管理條例第 18 條第 1項第 1款所定按工程

造價一定比例或金額提列公共基金，其標準依公寓大

廈管理條例施行細則第 5條規定計算。 

 

6、建築執照相

關規費 

依本府建設處建築執照規費標準提列 依建築法第 29 條

規定，申請建照等

應繳交之行政規

費。 

7、其他 依實際狀況認列。 指前述費用外，其

他特殊情形需經審

議會議決者。 

二、 

公 

共 

設 

施 

費 

用 

 

公共設施（道路、溝渠、

兒童遊樂場、鄰里公園、

廣場 、綠地 、停車場）費

用 

1、地上物

拆遷補償

費 

補償面積依測量技師簽證報告書所載為

準 ，補償單價由實施者委任專業估價者查

估後評定之。 

 

2、工程開

闢費用 

開闢單價： 

1、計畫道路：不得超過每平方公尺四千

元。 

2、其他公共設施用地：依各管理機關審

定金額為準。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同意者，不在此

限。 

3、公共設

施用地捐

贈本縣土

地成本 

土地取得費用依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

辦法第八條規定之成本提列。 

該公共設施用地位

於更新單元外，則

此項用地取得成本

得列入共同負擔費

用；若位於更新單

元內 ，則不得提列 。 

三 、申請各項建築容積獎勵後續管

理維護計畫相關經費及相關委辦

費 

1、申請綠建築、智慧建築、無障礙設計及耐震設計等

獎勵。 

2、其他項目管理維護經費及委辦費依事業計畫所審定

金額為準。 

 

如綠建築、智慧建

築、無障礙設計及

耐震設計等管理維

護費用。 

工程費用(A)合計： 

貳、 一、 (一)都市更新規劃費用 依實際狀況認列，並應檢具契約影本佐證，且不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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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 

利 

變 

換  

費 

用 

(B) 

調查  

費 

於規劃費提列基準，詳如附件五(分項說明四)。 

(二) 不動產估價費用

(含估價師簽證費用) 

各階段所需之估價作業費用，依實際狀況認列，並應

檢具契約影本佐證，且不得高於權利變換不動產估價

提列基準，詳如附件六(分項說明五)。 

 

二、更新前土地及建物測量費用 依實際狀況認列，並應檢具契約影本佐證。  

三、 

土 

地 

改 

良 

物 

拆 

遷 

補 

償 

 

(一)建築

改良物 

1、合法建築

物 

1、補償面積，依登記面積所載為準。屬原合法建築物

之陽台面積 ，無論是否登記 ，得予以補償 。但無登記

者須檢具證明文件。 

2、補償單價由實施者委任專業估價者查估後評定之。 

 

1 、檢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核發之合

法房屋證明者，

得以提列。 

2 、非合法建築物指

合法建物以外之

1 樓、頂樓增建

等 ，以建築法第 4

條所規定之建築

物為限。 

3 、採事業計畫及權

利變換計畫分送

者，於事業計畫

階段，須敘明其

補償計算方式，

其補償面積及價

值以權利變換計

畫內容為準。 

2、非合法建

築物 

1、補償面積，依測量技師簽證報告書所載為準。 

2、補償單價由實施者委任專業估價者查估後評定之。 

(二)其他土地改良物 補償單價由實施者委任專業估價者查估後評定之。 

四 、占有他人土地之舊違章建築戶

處理方案費用。 

補償面積依測量技師簽證報告書所載為準 ，補償方式依

實際狀況認列或比照花蓮縣興辦公共工程用地拆遷物

拆遷補償救濟自治條例金額。 

 

五 、拆遷安置費 合法建築物拆遷

安置費(租金補

貼) 

更新期間原住戶居住租金或營業租金之補貼 ，其金額依

權利變換拆遷安置費提列基準計算，詳如附件七(分項

說明六)。 

僅限合法建築物，

但檢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核發之合法

房屋證明者，亦得

以提列。 

六 、地籍整理費

用 

更新後土地分割

或合併、建物登

記規費、土地登

記規費、建物第

一次測量費、地

政士之費用及抵

押權設定、塗銷

登記等費用。 

原則以更新後每戶二萬元計列 ，並另加計地政機關行政

規費如附件八(分項說明七)。 

若有信託登記及塗

銷信託應出具契約

佐證。 

七 、主管機關辦理都市更新相關業

務審查費 

─  

八、其他必要之費用 依實際狀況認列。  

權利變換費用(B)合計： 

參、貸款利息(C) 1、貸款利息＝（1）＋（2）  

（1）【合法建築物及其他土地改良物拆遷補償費+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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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變更負擔費用（D）＋容積移轉費用（I）】 ×

貸款年利率×貸款期間  

（2）【（工程費用(A)－公寓大廈管理基金）＋（權利變

換費用 (B)－合法建築 物及其他土地改良物拆遷

補償費）】×貸款年利率 ×貸款期間×0.5(折半)  

2、有關都市更新工程費用及權利變換費用貸款年利率

＝自有資金比例×郵政儲金 1年期定期儲金利率＋融

資比例×評價基準日當期 5 大銀行平均基準利率(自

有資金比例依實際狀況提列)  

3、如審議當時，中央銀行公布之 5大銀行平均基準利

率較提列之利率差異超過 30％，得依審議當時年息

百分率計之。  

4、貸款期間：指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發布實施後至

產權登記，不得長於都市更新事業施工期間加 12 個

月。  

5、施工期間：為申報開工至取得使照，如下表： 

項目 時程 

地下層 開挖地下 1層以 4個月計算，

每多開挖 1層增加 2個月。 

地上層 每層 1個月計算。 

 

 

 

 

 

6、如以逆打工法施工，本項施工期間之計算應予縮

減，以地下層每層減少 1.5 個月計算。  

7、實施者應提供財務計畫及現金流量分析，個案如有

特殊狀況應提出數據資料證明。 

肆、稅捐(D) 一、印花稅 依印花稅法第 5條規定提列。  

二、營業稅 依財政部 109 年 9 月 14 日台財稅字 10900611910 

號令釋，依下列公式擇一計列： 

1、營業稅=(主管機關核定之更新後總權利價值－共同

負擔) ×(不含營業稅費用及公共設施用地負擔之共

同負擔÷主管機關核定之更新後總權利價值) ×5% 

2、營業稅=(主管機關核定之更新後總權利價值－共同

負擔) ×[房屋評定標準價格÷(土地公告現值+房屋評

定標準價格)]×5% 

伍、管理費用

(E) 

一、行政作業費用(E1) 1 、行政作業費用 （E1）=更新單元內土地公告現值總值

×百分之二點五 

2、依需求主管機關(單位)所提金額認列。 

 

二、信託費用(E2) 依實際狀況認列，並應檢具契約或報價單影本佐證。 

 

 

三、人事行政管理費用

(E3) 

1 、人事行政管理費用 （E3）＝（工程費用 A+權利變換

B+貸款利息C+稅捐D+容積移轉費用F+都市計畫變更

負擔費用 G）×人事行政管理費率。 

2 、費率依產權級別及更新單元基地面積計算 ，如下表 ： 

1 、本項費用包含人

事 、行政管理 、總

務及整合費。 

2 、公有土地面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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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權級別 

(筆) 

基地 

面積(㎡) 

未滿

30 筆 

30~150

筆 

超過 150

筆 

未滿 1,500 4.0% 4.5% 5.0% 

1,500 以上，
未滿 2,500 4.5% 5.0% 5.5% 

2,500 以上 5.0% 5.5% 6.0% 

 

 

 

 

 

 

 

 

3、產權級別：(門牌戶數+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

數聯集)÷2。 

例達 90％者，予

以酌減。 

四、銷售管理費用(E4) 1 、銷售管理費 （E4）=實施者(含出資人)實際獲配之單

元及車位總價值×銷售管理費率 

（1）實施者實際獲配之單元及車位總價值，不包含實

施者繼受不願或不能參與分配之價值 。另倘有所有

權人以現金繳納共同負擔者，應予扣除。 

（2）採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分別申請報核者，於

事業計畫階段得以工程費用 A＋申請各項建築容

積獎勵後續管理維護計畫相關經費及相關委辦費

B＋權利變換費用C＋貸款利息D＋稅捐E＋都市計

畫變更負擔費用 G＋容積移轉費用 H計算  實施者

實際獲配之單元及車位總價值」，惟權利變換階段

仍應以計畫書所載實施者(含出資人)實際獲配之

單元及車位總價值計算。 

2、費率隨費用規模提高而遞減，如下表： 

 

 實施者 (含出資人)實際

獲配之單元及車位總價值」 

費率 

20 億以下部分 6% 

超過 20~40 億部分 5.5% 

超過 40億部分 5% 

 

3、分別計算各級金額後，累加即為銷售管理費。 

 

五、風險管理費用(E5) 依都市更新條例第 51 條、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

第 19條第 1項第 7款。  

 權利變換」係以更新後樓地板折價抵付予實施者 ，風

險管理費可視為實施者投入資本 、創意 、管理技術與風

險承擔所應獲取對應之報酬。 

1 、提列公式如下 ：利潤及風險管理費＝【工程費用 （A）

＋權利變換費用（B）＋貸款利息（C）＋（D）稅捐

＋行政作業費用 （E1）＋信託費用 （E2）＋人事行政

管理費 （E3）＋容積移轉費用 （F）+都市計畫變更負

擔費用（G）】×利潤及風險管理費率 

2、利潤及風險管理費率以 16％為上限。 

 權利變換」係以

更新後樓地板折價

抵付予實施者，風

險管理費可視為實

施者投入資本、創

意、管理技術與風

險承擔所應獲取對

應之報酬。 

 

當實施者為自組更

新會或代理實施者

（又稱管理型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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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利潤及風險管理費率對照表： 

 人數級別 

             人數 

(人) 

更新單元面積規模 

1 2 3 4 5 

5 以下 6~35 36~75 76~12

5 

126~ 

規 

模 

級 

別 

500 ㎡以上，未
滿 1,000 ㎡ 10.00% 10.50% 11.00% 11.50% 12.00% 

1,000 ㎡以上，
未滿 2,000 ㎡ 10.50% 11.00% 11.50% 12.00% 12.50% 

2,000 ㎡以上，
未滿 3,000 ㎡ 11.00% 11.50% 12.00% 12.50% 13.00% 

3,000 ㎡以上，
未滿 4,000 ㎡ 11.50% 12.00% 12.50% 13.00% 13.50% 

4,000 ㎡以上，
未滿 5,000 ㎡ 12.00% 12.50% 13.00% 13.50% 14.00% 

5,000 ㎡以上 12.50% 13.00% 13.50% 14.00% 14.00% 

更 

新 

後 

建 

物 

樓 

層 

地上超過 15 層及

地下超過 3層部

分  

1.地上層每超建 1層加計利潤及風險管

理費率基數 0.25％。 

2.地下層每超建 1層加計利潤及風險管

理費率基數 1％。  

3.加成後之利潤及風險管理費率以 16％

為上限。 

 

3 、人數計算 ：以事業計畫申請報核日之  門牌戶數+土

地所有權人數與合法建物所有權人數聯集］÷2 

 

者，扮演公正第三

人、專業管理人的

角色）時 ，不論更新

單元規模為何，費

率得依上限提列。

另，所提列的風險

管理費如有清算退

費之機制，應於計

畫中加註說明。 

管理費用(D)合計： 

陸、都市計畫變更負擔費用(F) 依都市計畫相關法令變更都市計畫 ，應提供或捐贈之一

定金額 、可建築土地或樓地板面積 ，及辦理都市計畫變

更所支付之委辦費。 

若為土地 ，應列為用地負擔 ；若為樓地板面積時 ，則應

轉換為金額，並以各該都市計畫變更相關規定換算。 

 

1 、依都市更新條例

第 51 條規定提

列。 

2 、依事業計畫所審

定金額為準。 

柒、申請容積移轉所支付之費用(G) 申請容積移轉所支付之容積購入費用及委辦費 

1、以捐贈送出基地公共設施者，應檢具相關契約影本

佐證。  

2、以繳納代金方式購入者，依花蓮縣都市計畫容積移

轉審查許可要點提列。 

 

應將相關證明文件

隨權利變換計畫一

併檢附。 

共同負擔 =（A）+（B）+（C）+（D）+（E）+（F）+（G）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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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分項說明一、拆除費用 

一、針對更新前範圍內未提列合法建築物拆遷補償費且屬無主之建築物，依構造分別計列。 

二、計列公式如下： 拆除費用＝拆除面積 × 拆除單價  

三、拆除面積以實測面積為準，其單價詳下表。 

構造別 計價單位 價格 

鋼骨造 ㎡ 1,720 

鋼筋混凝土造 ㎡ 1,050 

加強磚造 ㎡ 900 

磚造 ㎡ 620 

竹木造 ㎡ 230 

磚牆 ㎡ 310 

漿砌卵石 ㎡ 200 

金屬或鋼鐵棚架 ㎡ 350 

其他材料之構造物 ㎡ 
核實計算(需檢附

報價單) 

 

四、本計列方式已內含拆除工程之空氣污染防制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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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分項說明二、營建單價基準 

一、建築物工程造價標準單價表（單位：元/坪） 

構造別 鋼骨造 

總樓地板面積

(坪) 

未滿

2,300 

2,300 以上-未

滿 7,800 

7,800 以上 

6-10 層 171,100 166,100 161,100 

11-15 層 185,600 180,100 174,600 

16-20 層 216,200 209,900 203,600 

21-25 層 238,000 231,100 224,100 

26-30 層 252,600 245,200 237,900 

31-35 層 264,200 256,500 248,800 

36 層以上 274,300 266,400 258,500 

 

構造別 鋼骨鋼筋混凝土造 

總樓地板面積

(坪) 

未滿

2,300 

2,300 以上-

未滿 7,800 

7,800 以上 

6-10 層 164,700 159,900 155,100 

11-15 層 177,100 171,900 166,700 

16-20 層 195,800 190,100 184,400 

21-25 層 215,500 209,200 202,900 

26-30 層 229,200 222,500 215,900 

31-35 層 239,900 232,900 225,900 

36 層以上 251,500 244,200 236,900 

 

構造別 鋼筋混凝土造 

總樓地板面積

(坪) 

未滿 2,300 2,300 以上-未

滿 7,800 

7,800 以上 

6-10 層 138,000 133,900 130,000 

11-15 層 154,300 149,700 145,200 

16-20 層 167,900 163,000 158,100 

21-25 層 184,400 179,100 173,800 

26-30 層 202,900 197,000 191,200 

31 層以上 223,100 216,700 210,300 

 

(1)本表之物價基準日為 113 年 4 月。  

二、建築物工程造價提列項目核計原則（本提列項目與其他已提列之共同負擔項目不得重複）： 

 （一）已包含項目  

1.建築工程  

（1）假設工程。  

（2）基礎工程。  

（3）結構體工程。  

（4）外部裝修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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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內部裝修工程。 

（6）門窗工程。 

（7）防水隔熱工程。  

（8）雜項工程。  

（9）景觀工程（庭園及綠化工程）。  

（10）設備工程（電梯、廚具等）。 

 2.機電工程  

（1）電氣工程。  

（2）弱電工程。  

（3）給排水工程。  

（4）生活廢水工程。  

（5）消防設備工程。  

（6）通風工程。  

3.職業安全衛生費、空氣污染防制費  

4.施工稅捐、利潤及管理費。 

（二）不包含項目  

1.拆除工程。  

2.建築設計費、鑑界費、鑽探費、建築相關規費。  

3.公寓大廈管理基金、開放空間基金。  

4.公共設施開闢相關費用（含土地成本、地上物拆遷、工程費用及公益設施 認養費）。  

5.周邊公有建築物維護費用。  

6.物價調整費。 

7.耐震標章特別監督人費用。 

（三）依本工程造價要項提列特殊費用時，原則採固定單價提列，有其他特殊情形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佐證。 

1.得加計提列項目一：（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佐證。） 

(1)特殊大地工程（以地質改良、地錨、基樁等為限，須提供相關技師之鑽探報告書）。 

(2)山坡地開發工程（如水土保持等，須提供水土保持計畫）。 

(3)機械停車因面積或形狀等基地條件之因素，而必須設置機械停車設備者為限。 

(4)古蹟保存及歷史建物之維護費。 

(5)大樹保護及遷移費用。 

(6)其他特殊設備及工法或行政單位要求。 

2.得加計提列項目二：（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佐證，並適度反映於更新後售價。） 

(1)綠建築設施 僅得予提列與建築物工程造價標準單價表之差額。建築基地及建築物採內政部綠建築評

估系統，取得綠建築候選證書及通過綠建築分級評估者，始得提列。 

(2)智慧建築相關設備。 

(3)外牆工程，如基座以上外牆採用如金屬、玻璃、石材、預鑄等。 

(4)提高耐震能 力設施 如：減震、制震、隔震等 ）、 取得耐震設計標章 或符合新建住宅性能評估之結

構安全性能等級， 其與建築物工程造價標準單價表之差額 。 

(5)特殊景觀工程(包括公共藝術等)，不得超過標準工程造價總價的百分之一。 

(6)其他特殊設備及工法如各分戶空調設備、綠能屋頂、分戶樓板之衝擊音隔音構造等僅得予提列與建築

物工程造價標準單價表之差價。 

 (四)建築物主體有 2種以上構造時，其單價應按其構造比例及本表單價加權計算之。前述所稱建築物主體係

指地面層以上之建築物結構。同一建築基地之建築物分屬兩種以上不同樓層時，其單價應按各部分所佔

樓地板面積比例及個別單價平均計算之。若地下層連通且建築物主體有 2 種以上構造時，其單價應按各

部分所占比例，提出合理分算方式進行計算之。 

（五）建築物地上地下層計算方式，有下列情形者，得按本表依下列核計原則另計加價或加成：  

1.地上層 1層至 6層建築物其地下樓層超過 1層。  

2.地上層 7層至 15層建築物其地下樓層超過 2層。  

3.地上 16層以上建築物其地下樓層數超過 3層。  

4.以上各超建樓層之實際面積按核列地面層以上認列單價依下述算式加計造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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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超建第 1層部分，該層加計造價百分之三十。  

（2）超建第 2層部分，該層加計造價百分之四十。  

（3）超建第 3層部分，該層加計造價百分之五十。  

（4）超建第 4層（含）以上部分，該層加計造價百分之六十。  

5.以上計算地下室超建者，應以實際開挖層數認列，若地下室非完全開挖則不予加計。(如：山坡地) 

（六）建築物之樓層高度以標準高度為 4 公尺內為主，有下列情形者，得按標準單價依下列核計原則另計加

價或加成：  

1.樓層高度超過 4公尺（不含 4公尺），每增加 0.1公尺該層加計造價百分之一進行計算。  

2.後續樓層高度以此類推方式進行加計造價。  

3.其中一樓設計如供住宅使用者以 4公尺為基準高度，如供商業使用者以 4.2公尺為基準高度。 

（七）物價指數處理措施  

1.本表之單價得依當月營造工程物價指數比較本表物價基準日總指數，其指數增減率之絕對值超過百分

之二點五者，就漲跌幅超過百分之二點五部分進行調整，指數增減率之絕對值在百分之二點五以內者不

予調整，物價調 整基準日需與權利變換計畫之估價基準日一致。 

 2.所稱物價指數依據行政院台灣地區營造工程物價指數總指數辦理。 

 3.計算方式：  

（1）指數增減率＝【（B/C）－1】 ×100％   

B＝調整日當月總指數。   

C＝本表物價基準日當月總指數。   

指數增減率由百分比換算為數值後，計算至小數點以下第四位（第五位四捨五入）。  

（2）每期調整價格均以下列公式計算調整金額：   

A×（指數增減率之絕對值－2.5％）   

其中 A＝本表物價基準日之價格。  

（3）指數增減率為正值者，就上開調整金額調整；指數增減率為負值者， 就上開調整金額扣減。 

（八）有關於地下室加成或樓上建物樓高加成的計算，應依據原計算模式計算加成原則，而加成後若涉及物

價指數調整之情形，應以加成後單層的標準單價進行物價指數之調整。 

（九）營建費用=總樓地板面積 × 工程造價。(總樓地板面積為建築物各層包括地下層、屋頂突出物及夾層

等樓地板面積之總和，但不計入依法設置的遮陽板、陽臺、屋簷、雨遮或花臺等之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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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分項說明三、建材設備表 

項目 位置 使用建材及設備 備註 

一、外觀牆面 正、背、側面牆 立面牆身使用面磚搭配裝飾材或耐候塗料。  

二、隔間 
內部隔間牆 輕隔間或 1/2B 磚牆。  

三、牆面 

門廳、梯廳 牆面貼面磚或石材。  

公共樓梯間 面漆。 如水泥漆、乳膠漆等。 

室內空間 面漆。 如水泥漆、乳膠漆等。 

浴廁 磁磚。  

地下室 防水粉刷加面漆。  

四、地坪 

門廳、梯廳 地磚或石材。 
宜選擇具有防滑止滑性

能之材料。 

公共樓梯間 止滑或防滑地磚。  

室內空間 拋光石英磚或天然石材或耐磨卡扣地板。  

浴廁、陽台 防滑地磚。  

地下室 環氧樹脂或耐磨地坪。  

屋頂 

1、整體粉光，加舖 PU 或其他防水隔熱層【如

自黏性防水膜(防水)、泡沫混凝土(隔熱）】

地磚或植草。 

2、兩層隔熱、兩層防水材質。 

3、熱熔式瀝青防水毯。 

 

五、門窗設備  
金屬門窗隔音設備。 

各戶大門使用耐燃金屬門。 
 

六、電梯設備  

1、電梯設備須符合建築物昇降設備設置及檢

查管理辦法。 

2、門廳電梯採大型門框及鏡面不銹鋼蝕花門

扇，其餘樓層可採不銹鋼大型門框，門板採

用不鏽鋼，或採整體造型設計。 

3、電梯採微電腦變頻變壓電梯，除一般電梯安

全設施外，建材設備中應含有閉路電視監控

系統、防夾感應設備、照明燈及通風扇，無

人乘坐時自動關閉控制、地震自動停駛及停

電自動歸位。 

 

七、浴室設備  

1、石材或人造石檯面。 

2、檯面搭配嵌入式面盆、龍頭，並留設雙聯插

座及隱藏式電源供明鏡使用。 

3、符合綠建材之 二段式省水馬桶」及 省水 

SPA 淋浴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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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廚具設備  

1、附爐具、流理檯面、排油煙機。 

2、冷熱單槍龍頭。 

3、瓦斯偵測連線警報系統。 

須達到廚房基本使用功

能，得視產品規劃調整。 

九、電氣設備 

總開關 

每戶採單相三線式 110/220V 多迴路供電(標

準規格五迴路以上)，各戶設獨立電錶，總開關

箱設置無熔絲開關，並加設各迴路標示及單線

圈，浴廁、工作陽台、廚房插座迴路加裝漏電

斷路器。 

 

抽風設備 各浴室、廚房、儲藏室皆為低頻抽風系統。  

門禁設備 對講機、門禁設備，並與大樓管理系統連結。  

十、通風工程
及空調設備 
 

各戶配備 以分離式冷氣安裝為主，預留穿樑套管（以
專區規劃主機位置）。 

此部分主要為空調設備

裝置之設計，非以空調設

備主題為主，空調設備之

費用應另行詳實編列，視

其實價酌予調整。 

地下室 各層進風管道，各層抽風設備。  

十一、門禁管
理及保全
監控系統 

   

   

註：建材設備表係為提列費用之參考，若實施者無法完全依建材設備表辦理，應檢附相關產品型錄及規格資

料說明或文件，供主管機關審議時參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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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分項說明四、規劃費提列基準 

 都市更新規劃費＝P1＋P2＋P3＋其他項目 

一、 都市更新規劃基準費用 

項    目 認列標準(萬元) 

事業概要 都市更新事業概要 P1＝150 

計畫擬定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

申請報核 

P2＝300＋Ｘ＋Ｙ 

計畫執行與成果核報 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 P3＝150 

說明 一、本費用不涉及都市計畫變更與容積移 

    轉相關作業。 

二、本費用不含下列各項： 

 （一）政府規費。 

 （二）權利關係人土地使用同意書取得。 

 （三）加強山坡地審查、交通影響評估、環境影響評估。 

 （四）其他更新作業所需之必要技師簽證費及本提列基準已

提列之其他項目。 

三、變更規劃費另計。 

更新面積規模/權屬情形之費用認列標準 

更新面積規模Ｘ（累計方式計算） 權屬情形Ｙ（累計方式計算） 

更新單元面積 

（㎡，註 1） 

基準 

（萬元/㎡） 

權利人人數 

（人，註 2） 

基準  

（萬元/人） 

2,000 ㎡以下部分 ；若面積

規模於 1,000 ㎡以下者，

均以 1,000 ㎡以計算。 

0.1 20 人以下，均以 20

人計算 

6 

超過 2,000 ㎡且在 4,000

㎡以下部分 

0.08 超過 20人且 100 人

以下部分 

4 

超過 4,000 ㎡且在 6,000

㎡以下部分 

0.06 超過 100 人且 200

人以下部分 

2.5 

超過 6,000 ㎡且在 10,000

㎡以下部分 

0.04 超過 200 人部分 1.5 

超過 10,000 ㎡部分 0.02 

註 1：更新單元面積含公共設施用地。 

註 2：權利人人數為土地所有權人、建築物所有權人及違建戶權利人之聯集總計。 

註 3：於未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逕透過事業概要或事業計畫自行劃定更新單元者，則 P1或 P2

調整增加 50 萬元。 

二、 若有下列特殊情況者得另外加計額外項目 

項目 說明 

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分別

報核 

計畫費用 P2 調整增加 30％，各階段收 費依個案自行訂

定。 

同一更新事業有複數重建區段

者 

每增加 1個權利變換計畫，計畫費用 P2調整增加 30％。 

協助籌組設立都市更新團體(都

市更新會) 

5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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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事業因

多項審議而

較複雜，故

反應更新規

劃費之合理

對應成本，

非該項目之

專業服務費

用 

涉及都市設計審

議或容積移轉案 

30 萬元 

涉及環境影響評

估案 

30 萬元 

涉及都市計畫變

更案 

以實際合約金額認列 

更新可行性評估 （法令檢討及獎

勵分析、權 利變換模擬分析、

整合策略分析 、其他等作業 ，不

含估價。） 

60 萬元 

註：涉及都市設計、交通影響評估、容積移轉、加強山坡地審查等二項以上審議者，其 

金額不得累加計算。 

 

三、 依都市更新條例第 27條規定核准立案之都市更新會，獲准政府都市更新事業補助經費，應予扣除。 

四、 前述各項費用均有 20％之調整彈性。 

五、 加計費用不得與其他已提列之共同負擔費用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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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分項說明五、權利變換不動產估價提列基準 

一、 都市更新不動產估價費認列包括估價服務費用及簽證費用：  

(1) 一家估價師事務所估價服務費用＝40萬元＋更新前主建物筆數及土地筆數×0.45萬元＋更新後主建物

筆數×0.45 萬元。 

(2) 選定費用：被選定為權利變換基礎之專業估價者得加計選定費用，為基本服務費用之 30%，但不得低

於新臺幣 25 萬元。 

二、 得依公會酬金收費標準提列。 

三、 依實際合約金額認列，並檢具合約影本佐證。 

  



17 
 

附件七 分項說明六、權利變換拆遷安置費提列基準 

一、拆遷安置費＝Σ住宅拆遷安置費 i+Σ營業拆遷安置費 i+其他安置費。  

(1) 住宅拆遷安置費＝Σ居住面積 i × 住宅租金水準 × 安置期間。   

(2) 營業拆遷安置費＝Σ營業面積 i × 營業租金水準 × 安置期間。  

(3) 其他安置費＝由實施者依需要或有關法規規定，編列必要之費用。 

二、備註 

(1)居住面積：係以各戶原居住產權面積為依據。 

(2)住宅及營業租金水準：由實施者委託專業估價者依當地實際租金額度查估。 

(3)安置期間：係指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發布實施後至產權登記，不得長於都市更新事業實際施工期間

加 12個月。 

(4)營業面積：以房屋稅單所載營業面積為準或由實施者依原現況實際面積委託測量技師測量查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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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分項說明七、地政機關地政規費 

一、每戶以 20,000 元提列（不含信託登記及信託塗銷費用）。 

二、若有信託登記每戶可再提列 4,500 元；若有信託塗銷，每戶可再提列 4,500 元。倘情況特殊者得採下

表計算： 

項目 地政規費 地政士委辦費用 

所有權移轉登記 不願或不能參與更新地號之申報地價×1‰ 件數×5,000 

建物滅失 更新前建號數×400 更新前建號數×1,000 

土地分割 分割地號數×800 分割地號數×4,000 

土地合併 － 件數×4,000 

建物第一次測量 位置測量費 4,000＋轉繪費（更新後建號數-1）

×2 

更新後戶數×1,500 

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使用執照所載造價×2‰ 更新後戶數×5,000 

權利變換登記 權利變換登記地號之申報地價×1‰ 更新後戶數×6,000 

信託登記 信託契約所載土地及建物價值×1‰ 信託登記戶數×4,500 

信託塗銷登記 信託契約所載土地及建物價值×1‰ 塗銷信託登記戶數×4,500 

 


